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14

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碩士班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              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研究生姓名

（簽名）
	             
	學    號
	

	 碩士論文題目
	（中文）

	
	（英文）

	學位考試時間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午     時     分

	學位考試地點
	                 

	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

	委員姓名
	最高學歷
	任職單位

/職(級)稱
	通訊處/電話
	教師證書號
(本校專任教師免填)
	符合委員資格項次(備註2)

	
	
	
	
	
	第2- (  )項資格

	
	
	
	
	
	第2- (  )項資格

	
	
	
	
	
	第2- (  )項資格

	
	
	
	
	
	第2- (  )項資格

	
	
	
	
	
	第2- (  )項資格

	召集人
	

	資料檢核
	□修習科目學分及成績單(需符合申請碩士學位考試應修滿24學分數) 
□學位考試指導教授同意書
□學位考試審核表(本表)
□論文摘要表(中/英文併附)
□學術活動參與紀錄表
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證明
□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
□第二次論文原創性比對

	申請學生
	指導教授
	所長
	院長
	主任秘書
	副校長
	校長

	
	
	
	
	
	
	

	※備註
1.碩士學位考試委員3至5人（應含校外委員1至2人）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由學位考試委
  員相互推選1人為召集人。
2.審查委員對研究生所提論文主題有相關之學經歷外，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
(1)曾任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。
(2)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，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者。
(3)獲有博士學位、或曾任助理教授、或曾任助理研究員，在學術或業界上顯著成就者，且經所長同意。
  (4)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，在學術或專業上顯著成就者，且經所長同意。
3.凡為研究生的配偶、四親等內的血親、三親等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，不得擔任其口試委員。 


